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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凉至泾源至通边至庄浪三级公路改建工程（庄浪段）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国令第 682号）和《建设

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按照《平凉市环境保护局

关于印发平凉市建设单位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工作指南

（暂行）》（平环发〔2017〕294号）要求。2019年 10月 28日，庄

浪县交通运输局组织召开了平凉至泾源至通边至庄浪三级公路改建

工程（庄浪段）竣工环保验收会议，验收组由庄浪县交通运输局（建

设单位）、甘肃泾瑞环境监测有限公司（验收监测表编制单位）、庄

浪生态环境保护局及 3名特邀专家代表组成。

验收小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技术规范、项目环境影响调查表和批复文件等要求，对平凉至泾源

至通边至庄浪三级公路改建工程（庄浪段）现场检查，对本项目进

行验收工作，提出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平凉至泾源至通边至庄浪三级公路改建工程（庄浪段）改建项目

分一条主线和一条支线。主线路线起点位于苏台公路（X048）宁甘

交界 K8+560处（K0+000至 K8+560为宁夏界），路线途经红崖湾水

库、中庄、通边、薛沟、野赵、通化乡、郭魏、良邑乡、滴水崖、李

咀、中川、李庄，终点为庄浪县城与 S218 线相接，主线路线全长

31.86km。另从良邑乡修建至永宁乡支线 8.14km。支线起点位于良邑

乡章麻河桥头，与苏庄公路 K19+300相接，支线途经良邑乡苏苗塬

村、永宁乡苏家河村，终点至永宁乡谈街村。该项目路线全长 40.0km,

全线采用三级公路技术标准，速度为 30、40km/h，桥涵设计汽车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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载等级：公路-1 级,路基设计洪水频率 1/25，大、中桥设计洪水频率

1/50，小桥及涵洞 1/25。实际完成投资约 6116.3 万元.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2013年 11月 22日，平凉市交通运输局、平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

会，《关于平凉至泾源至通边至通边至庄浪公路（庄浪段）改建工

程施工图设计的批复》平交复【2013】37号；2015年 05月庄浪县

交通运输局委托平凉泾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《平凉至泾源至通

边至庄浪三级公路改建工程（庄浪段）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；2015年

08月 10日庄浪县环保局对该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进行了批复（庄环

发【2015】247号）。2014年 03月 01日平凉至泾源至通边至庄浪

三级公路改建工程（庄浪段）开工建设，2015年 07月 31日项目完

工。

（三）工程投资情况

该项目环评设计总投资 7565.3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为 28.5万元，

占改建项目总投资的 0.38%。实际总投资 6116.3 万元，环保投资为

31.6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占项目总投资的 0.52%。

（四）验收范围及验收标准

该项目的验收调查范围如下：

（1）噪声：距离公路中心线 200m范围内，重点调查 100m以内

的区域，以学校、医院、居民集中居住区等噪声敏感点为主；

（2）生态：公路中心线两侧各 300m范围及此范围外的施工场

地、施工便道及工程取、弃土场，包括陆生生态和水土保持；

（3）地表水：路中心线两侧 200m，公路跨河桥梁上游 500m，

下游 1000m水域；

（4）空气：路中心线两侧 200m范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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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固体废物：主要调查项目建设期间土方内部调用情况，是

否全部内部综合利用，不外排。

本次验收标准执行：

（1）废气

运营期环境空气质量执行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

中 2级标准执行，污染物限值见表 1-1；
表 1-1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（GB3095-2012）（节选）

序号 污染物项目 平均时间
浓度限值

单位
二级

1 二氧化硫（SO2）

年平均 60

μg/m324 小时平均 150

1 小时平均 500

2 二氧化氮（NO2）

年平均 40

μg/m324 小时平均 80

1 小时平均 200

3 颗粒物（PM10）
年平均 70

μg/m3

24小时平均 150

（2）废水

本项目运营期不产生废水，施工期废水全部综合利用，禁止外排。

（3）噪声

运营期噪声参照执行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，噪

声限值见表 1-2。
表 1-2 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 [摘要] 单位：dB（A）

标准类别 评价目标 昼间 夜间

1类 本项目乡村道路两侧 200m范围内的敏感点 55 45

2类 本项目城镇道路两侧 200m范围内的敏感点 60 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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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固体废物

固体废物执行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GB18599-2001）及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3 年第 36 号关于发布《一

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01）等 3

项国家污染物控制标准修改单的公告。

二、工程变更情况

经查阅资料、现场调查并对照环评报告、环评批复、设计及竣工

文件内容，工程量与环评阶段基本一致，未发生较大变更。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（1） 废水

本项目运营期不产生废水，项目与农灌渠交汇的涵洞上方设置了

挡水墙，且截水墙旁边放置了沙袋，防止了事故污水对灌溉水的影响；

道路两边新修急流槽，以防止水土流失。

（2） 废气

营运期废气主要是车辆尾气和扬尘，经现场调查，道路两侧植

被绿化效果较好，且在政策下推广清洁能源型汽车和尾气净化装置，

运营期道路扬尘等对周围环境影响很小。

（3） 噪声

本项目运营期主要的噪声源为运营期车辆噪声，通过对来往车辆

进行限速，加强运输车管理，行道绿化等措施进行降低。根据现场调

查及噪声检测结果，项目运营期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很小。

（4） 固废

项目区未有乱丢的垃圾，路面定期清扫，沿线固体废物做到了

及时清理，所以运营期固废对项目区及周边环境的影响很小。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

（一）环保设施处理效率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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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污染物排放情况

（1）废气：经现场调查，项目运营期间空气影响主要为过往车

辆产生的汽车尾气以及扬尘，影响范围较小，且、时间较短，通过道

路两旁的绿化带吸收后，对环境的影响较小。

（2）废水：本项目运营期主大数为雨水（冰雪融水），流入道

路两旁设置的雨水管道后，经雨水稀释、沉淀、分离、自净等过程，

污染物浓度降低，且路面径流污染物浓度随着降雨时间的增长而变

小，冲刷路面的雨水进入雨水管道，排入泾河之中，对沿线区域水环

境影响较小。

（3）噪声：经甘肃泾瑞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2019年 10月 23日-10

月 27日对项目产生的污染物进行检测，统计检测结果，通化乡中庄

教学点、庄浪乡通边小学、通化乡野赵小学、苏家高崖、庄浪县良邑

中学、良邑乡李咀小学、庄浪县紫荆中学、庄浪县永宁中学属于需保

持安静的敏感点，监测结果均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

中 1类标准要求，沿线敏感点苏家河湾，监测结果满足《声环境质量

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中 2类标准要求。

24h连续监测点位于苏家高崖、庄浪县良邑中学中间路段，根据

环评报告表中的标准适用范围，24h连续监测点执行 2类标准。根据

监测结果可知，各监测时段中昼间、夜间均能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

（GB3096-2008）中 2类标准限值。

由衰减断面噪声监测结果可知，项目噪声横向衰减的方式符合交

通噪声衰减特性，噪声值随距离的增加呈递减趋势，衰减断面昼夜间

噪声均达到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2类标准要求限值。

综上所述，本项目运营期噪声排放对项目区及周边声环境影响较

小。

（4）固废：根据现场踏看，路面清理的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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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清运处理，道路养护过程产生的养护废料运至指定地点统一处理，

所以运营期固废对项目区及周边环境的影响很小。

五、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建设单位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吿书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以

及各级环保部门的批复要求。建设单位根据道路的实际情况，对部分

环保措施的落实进行了优化。总体来说，噪声、大,等方面的影响均

能得到妥善处宣.验收监测表明， 区域声环境均能达标排放。

六、验收结论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国令第 682号）和《建设

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验收小组认为：平凉

至泾源至通边至庄浪三级公路改建工程（庄浪段）废气、废水、噪声、

固废治理措施落实了相应的污染防治措施，各路段噪声达标排放。本

工程环境保护手续齐全，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表及批复的要求，验收

组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七、专家组要求及建议

（1）对两侧尚有部分裸露地表进行植草，恢复植被，增强整体

景观效果。

（2）若遇到运载危险品的车辆上路时，应及时通知有关管理部

门，经检查批准后方可上路通行，管理部门应严格监控，防治事故的

发生。

八、验收人员信息

验收人员信息见附表 1：平凉至泾源至通边至庄浪三级公路改建

工程（庄浪段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人员信息表。

庄浪县交通运输局

2019年 10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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